鲁中发〔2024〕32号
校园建设工程突发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一、指导思想：

为了及时、妥善地处置校园建设工程突发安全事故，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确立安全第一的思想理念，把我校项目安全置于安全可控范围之内。建立“信息畅通、反应快捷、处置有方、责任明确”的安全事故应急机制、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学校正常教学、工作和生活秩序，特制定本方案。

二、安全工作机构

组  长：唐效勤 （鲁村中学校长） 

副组长：王恒林 （鲁村中学副校长）

        王学涛 （鲁村中学副校长）

        董学敏 （鲁村中学工会主席）

成  员：李家庆（安办主任）   何树锋（政教主任）  

崔宝成（教务主任）   张德义（总务主任） 

魏援军（办公室）     魏传和（信息中心） 

李  冰（团委）       于光申（党建办）

以及各级级主任和各班班主任
三、安全预防机制

1、利用升旗集会和板报及主题班会对全校师生进行沼气系统的教育和安全教育，做到宣传到位，增强我校师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全员参与，责任落实在每个教师身上，全面维护学校的新农村卫生新校园项目安全。

2、加强对管理人员的培训，使其具有防火灾、和安全事故处理的能力。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落实责任，确保安全。

3、强化检查意识，定时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

四、应急处理措施

（一）任何教师只要发现险情，要在第一时间向校长报告，学校领导第一时间赶到事发现场，及时判明事件性质和危害程度，采取相应措施，及时上报。

（二）故处置措施

1、学校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2、学校领导和负责人第一时间亲临现场组织教职员工开展救人和灭火工作，并在消防队伍到现场后，主动提供有关信息，配合消防队伍组织救人和灭火抢险。

3、全力组织人员疏散和自救工作，配合有关医疗部门和医疗机构妥善安置伤员。

4、解决好师生等受灾人员的安居问题。

5、及时采取人员疏散、封锁现场、转移重要财务等必要措施，注意人员、财产安全。

（三）学校突发事件处理中其他有关注意事项

1、发生安全事故，学校领导及时通报有关情况，引导师生情绪，稳定校园秩序，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和动荡。

2、所有安全事故发生后，要考虑可能引发的继发性伤害问题，都要妥善处理，不要激化矛盾，防止事态扩大和演化。

3、凡是需要对建筑物等采取断水、断电等应急处理措施的，要认真权衡利弊，妥善处理可能发生受灾受困人员照明、饮水需要和因为跑水漏电可能引发继发性灾害的矛盾。

五、后期处置

（一）应急工作结束后，马上设立恢复中心，工作重点马上要由应急转向善后与恢复行动上，及时开展补救工作，积极做好善后工作，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恢复学校正常秩序。

（二）事件结束后，学校应加强有关预防措施。加强校内安全保卫和各项设施的安全检查，杜绝安全隐患；加强学生日常防灾、避灾等安全知识教育，增强学生自我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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